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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時間：113年1月17日（星期三）下午16:00

開會地點：演藝階坊

主席： 

與會人員：如簽到冊

列席人員：

記錄： 

會 議 開 始

1、 主 席 報 告 ：

以校園和諧為基礎、以自主管理為原則、以績效卓越為目標：推動友善校

園暨品格教育--校園-心寧靜運動。

2 、 確 認 上 次 會 議 紀 錄 ：

112年8月29日（星期二）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   校務會議

(1) 修訂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採舉手表決，同意

74票，不同意0票，照案通過。

(2) 依據各業務單位彙整資料，提報113~116年度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提請

審議審查通過，送教育局辦理。

3、 各 ⾏ 政 單 位 業 務 報 告 ：

(一)教 務 處 ：
教 學 組 ：
1.本學期寒假輔導七年級開設一班。時間為(1/22~1/26)。
2.112-2 學科補考，規劃補考期程於2/21~2/26間(分年級，於第七節課後

統一實施)。
3.下學期九年級留校夜自習學生共計32人選填。將於3/4-5/16在多功能會

議室實施。將請九年級導師及各處室行政同仁協助輪班，其他有意願陪
伴學生夜自習的同仁，歡迎洽教學組。

4.請老師注意授課時麥克風音量要適當，避免過大聲影響其他班級的授
課。

5.自112學年度起，本土語納入正式課程(七.八年級實施)，教育局對本土
語認證有一些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及學生參加相關認證。班級內若有學
生有通過相關認證,也請通知教務處，以利協助後續相關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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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組 ：
1.配合期末考時程，1/15(一)起圖書館閉館，如有使用需求教師請事先預約並

登記領用鑰匙，閉館期間還書請至教務處設備組辦理。
2.第2學期教科書已經發放，請導師提醒學生於假期期間務必妥善保管。
3.寒假作業已經發放，書寫格式及規定如下：

項目 年級 備註

閱讀心得寫作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1.書寫用紙由教務處提供，採固
定格式書寫。
2.此篇寫作內容為第 2 學期
第一次優良作文提報內容，各班
提報 3 名優良作業，並代表參加
校內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手工書籤製作 七年級
八年級

1.製作說明由教務處提供。
2. 開 學 後 各 班 提 報 優 秀
作品，優秀作品除獎勵外，並
辦理公開展示

生涯檔案封面製作 八年級 1.製作說明由教務處提供。
2.評選方式依輔導室規定辦
理。

4.九年級第 2 學期模擬考規劃如下，請導師提醒學生依範圍提早準備：

時間 範圍

第1次 2/21-2/22 第一至五冊

第2次 4/16-4/17 第一至六冊

註 冊 組 ：
1.第三次定期考成績輸入截止時間為1/24(三),請各位老師在期限內輸入完成

並檢查是否輸入正確,以避免影響學生權益。
2.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書籍代收代辦減免,已收件完畢,如還有需補件的請導師

洽郭于瑄老師。
3.九年級試模擬報名表已於 1/11全數收齊，已於 1/15完成報名,後續期程若

有調整會再告知九年級導師。

資 訊 組 ：
1.本學期感謝大家的協助，113年度預計爭取七年級班級教室安裝觸屏。
2.為延長系統更新支援，各處室電腦將陸續升級為windows 11。
3.擬於寒假部分更新無聲廣播系統，現正洽詢廠商測試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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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主 任 ：
1.第2學期行事曆已請各處室彙整中，將於彙整完畢後再行公告。
2.依據教育局112年7月17日桃教小字第11200670341號函，提醒全校同仁第2學

期開學日為113年2月15日(四)，惟基於小年夜補班日親子作息同步之考
量，113年2月15日(四)開學日之課務調整至2月17日(六/補班日)實施，第
2學期開始上課日為113年2月16日(五)。

3.112學年度第2學期備課日研習，1/22(一)備課日活動規劃如下：

時間 活動 地點

08:30~10:00 性平教育研習 演藝階坊

10:10~12:00 CPR 研習 演藝階坊

12:00~13:00 午餐時間 各辦公室

13：00~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暨領域備課

（ ⼆ ） 學 務 處 ：
訓 育 組 ：
1.本學期感謝各位同仁協助，使訓育組各項業務能順利進行。
2.提醒各班班週會記錄本學期需有11次，並於1/17(三)放學前繳交至學務處。
3.提醒各班導師評語及日常生活表現請於1/19(五)前於系統上登打完畢。
4.提醒各社團老師於1/19(五)前將社團成績於系統上登打完畢。
5.1/19(五)第一學期結業式於13:50-14:00在教室以室內廣播進行。
6.寒假志願服務學習活動為01/22(一)-01/24(三)，13:00-16:00。每日開放10

人。

⽣ 教 組 ：
1.請全校教職同仁進出校門口降低車速，避免碰撞。
2.感謝導護老師本學期的協助，補休時數可至值班補休中查詢。
3.寒假銷過同學已登記完畢，本次銷過日期為1/22-1/24上午9:00-12:00，每

日開放10。

體 育 組 ：
1.下學期將辦理七年級排球發球比賽、八年級排球賽、九年級五對五籃球賽及

飛鏢賽，請老師們協辦辦理；感謝本學期大家對於體育組業務的協助。
2.本校各校隊訓練時間如下:
  (1)空手道隊：1/22-2/6 9：00-11：30、 13：30-16：00
  (2)籃球隊：1/22-2/2 9：00-11：30、 13：30-15：30
  (3)田徑隊：1/22-1/25 7：00-9：00、 14：30-17：30；1/30-2/8 7：00-

9：00、 14：30-17：30；2/12-2/15 7：00-9：00、 14：30-17：30。

衛 ⽣ 組 ：
1.本學期感謝各班導師指導班上學生打掃工作，培養學生打掃習慣之餘，也給

校園一個乾淨、整潔的活動空間。
2.期末大掃除訂在1/19(五)第五節，請各班依照「大掃除整潔實施要點」做清

潔，並提醒學生要注意安全。

3.Covid-19疫苗施打訂在1/ 19(五 )第 六 ~七 節 ，地點在活 動 中 ⼼ 。
  (1)疫苗施打注意事項已公告在學校首頁。

  (2)請導師提醒要施打的同學當天要攜 帶 健 保 卡 。若同仁當日也要施打，也

須攜 帶 健 保 卡 。
  (3)當日施打年級順序：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接種班級順序表」僅

供各班做參考，當日須請各班等候學務處通知再全班帶往活動中心，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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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前往。

學 務 主 任 ：
1.感謝全校教師及各行政處室本學期對學務處的協助，若學務處有其它可以調
整改善之處，歡迎主動向學務處聯繫。

2.請依民國111年02月11日臺教學(二)字第1112800641號函發布之學校訂定教
師 輔 導 與 管 教 學 ⽣ 辦 法 注 意 事 項 (請點開連結)，透過正當、合理且符合教育
目的之方式以積極正向協助、教育和輔導學生。

3.請依民國112年08月16日公布之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請點開連結)以及民國108年

04月02日修正之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施 ⾏ 細 則 (請點開連結)，落實性別地位實質
平等之教育環境，並於知悉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24小時內
向學務處通報。

4.請依民國109年07月21日修正之校 園 霸 凌 防 制 準 則 (請點開連結)，主動留意
並積極推動校園霸凌防制工作，以建構友善校園環境，並於知悉疑似校園霸
凌事件24小時內向學務處通報。

5.請依民國110年01月13日修正之教 育 部 主 管 各 級 學 校 緊 急 傷 病 處 理 準 則 (請點
開連結)及本校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要點(請參閱健康中心附件)因應偶發學生
緊急事件。

6.請依民國110年12月17日修正之校 園 安 全 及 災 害 事 件 通 報 作 業 要 點 (請點開連
結)通報相關事件，以適時提供協助，減少危害安全事件發生。

7.請依民國109年08月03日發布之國 ⺠ 中 學 訂 定 學 ⽣ 服 裝 儀 容 規 定 之 原 則 (請點
開連結)對於學生服裝儀容進行輔導或正向管教。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
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且天氣寒冷時，學校應開放學生在校
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

(三)總 務 處 ：
事 務 組 ⻑ ：
1.112學年度七年級一日戶外教育活動(A案)、113學年度八年級二日戶外教

育活動(B案)、113學年度九年級三日戶外教育活動(C案)已於113年1月3日
決標完成。

2.1/10(三)已完成第一次校園紅火蟻防治工作。
3.1/25(四)當日會進行113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屆時會檢查全校的

滅火器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照明設備、室內消防栓設備、緊急
廣播設備設備、連結送水管、標示設備、緊急排煙設備、泡沫滅火設備及
避難器具，因檢修時會測試消防警報器會有警報聲響，請當日辦公行政同
仁見諒。

4.113年度已簽核校本預算執行之經常性採購案，計有：
(1)紅火蟻校園偵測防治勞務。
(2)全校飲水機維護保養勞務。
(3)校園安全維護保全勞務。
(4)影印機租賃勞務。

出 納 組 ⻑ ：
1.112年年終工作獎金於113年1月31日發放，公務人員及工友112年度考績獎

金於113年2月6日發放。
2.扣繳資料請自行進行核對，若有問題，請於1月底之前提出。

文 書 組 ⻑ ：
紙本公文歸檔簽收至文書組時，記得要先填好該公文分類號、案次號及保存年
限或至公文整合資訊系統做「存查/歸檔」動作，並其內容填報寫完成即可。

午 餐 秘 書 ：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147&kw=%E5%AD%B8%E7%94%9F%E8%BC%94%E5%B0%8E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147&kw=%E5%AD%B8%E7%94%9F%E8%BC%94%E5%B0%8E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147&kw=%E5%AD%B8%E7%94%9F%E8%BC%94%E5%B0%8E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5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5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53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684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684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684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009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009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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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 學 期 教職員工若需加/退/改訂營養午餐，請於113年 1⽉ 31⽇ 前 向午餐秘
書登記。

2.本學期(112學年度第1學期9~12月份)，班級午餐導師指導費，預計於113年1
月底發放；併111學年度第2學期1~6月份已核發費用，如有執行疑義請於
1/22日以前向總務處提請說明，逾期不受理更正，以利112年度執行結餘
款結算作業。

總 務 主 任 (兼 家 ⻑ 會 總 幹 事 )：
1.本年度規劃辦理重大採購案件，摘要如下：
(1)教育部補助非營利幼兒園永續經營房舍修繕及設施設備改善、維護與購置

採購案，待核定。
(2)行政大樓一樓穿堂數位資訊櫥窗設備建置採購案，預估金額約207萬餘元，

擬爭取經費辦理。
(3)三期教學大樓暨專科教室觸屏黑板採購規劃案，預估金額約150萬餘元，擬

爭取經費辦理。
2.本年度辦理總務處組長職務輪調，自113年1月1日生效；協辦家長會業務幹

事職務，同步辦理異動。
事務組(兼家長會會務幹事)：李虹陵組長、文書組(兼家長會財務幹事)：
胡凱維組長、出納組：陳美雲組長。
另總務處幹事一職，因江尤美幹事辦理留職停薪，另行辦理約聘作業。

3.家長會112年度下半年財務結算(結算期:112.8.1~112.12.26)，經家長會財
務委員、會長及校長核定，財務報告表公告如附件一。

（ 四 ） 輔 導 室 ：
輔 導 組 ：
1.本學期輔導工作統計數據(截至12月底)如下：

   (1)輔導工作會議(含學輔會議)計11次、教師研習1場、個案會議5場。
   (2)高關懷計畫：高關懷課程27節、彈性輔導課程15節、學生諮商13次。
   (3)小團體高關懷彈性課程10節(12/08辦理)。
   (4)機構安置高關懷學齡兒少就讀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學生諮商14次。
   (5)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畫：含個案會議2場、家長諮商6小時。
   (6)自我傷害預防及資源挹注實施計畫：醫師提供學生個別諮商4小時。
   (7)父母成長班計8場。
   (8)感恩基金會輔導諮商方案：團體輔導6次、學生諮商共計36人次。
   (9)專輔教師輔導議題統計如下表(統計至12月底)：
人際
困擾

家庭
困擾

情緒
困擾

生活
壓力

自我
傷害

性別
議題

兒少
保

偏差
行為

中輟
拒學

精神
疾患

其
他

總計

98 50 131 5 2 27 14 13 29 8 17 394

2.配合教育局每學期實施家 訪 填 報 ,請各班導師協助於學期末1/ 19(五 )前 完 成
(連結已寄至導師信箱)

3.寒假期間,若有家長為親職議題困擾時,歡迎導師提供「桃園市家庭教育諮詢
專線—4128185」給家長參考。

資 料 組 ：
1.1/22(一)辦理寒假嶺航大愛育樂營，至新興高中體驗外語群與動力機械群，
  全校共27位學生參加。
2.填寫雲端學務整合系統輔導紀錄(原A 卡)及輔導訪談紀錄(原B卡)：
(1)輔導紀錄(原 A 卡)部份：已填寫完畢，感謝資訊老師與導師的協助。
(2)輔導訪談紀錄(原 B 卡)部分：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需一筆輔導訪談紀錄。

   請於學期結束1/ 19(五 )前 完成，並匯出全班學生之word檔 寄至資料組。
3.本學期八年級寒假作業-生涯檔案封面製作，競賽相關辦法於下學期開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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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

4.請負責本 學 年 各領域議題融入課程(性平、生命、家庭、生涯)的老師，將教

　學成果寄至資 料 組 信箱。

特 教 組 ：
1.班上疑似特殊生且有意提報112-2梯次特教鑑定的導師們，請務必把握鑑定

時程，即日起至下學期開學113/ 2 / 17(六 )前 完成輔導紀錄B卡，並將轉介前介
入輔導紀錄表、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特殊需求學生校篩同意書，以及收
集相關佐證資料(疑似學障：學習資料/疑似情障：聯絡簿或輔導資料/疑似自
閉症：聯絡簿或輔導資料)，送特教導師李若萍老師或張日娟老師。
2. 113/2/21(三)為下學期校篩日。此次收件對象以八年級學生為主，或是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學生。相關重要資訊請收特教組1/10(三)寄的校內電子郵件。

輔 導 主 任 ：
1.感謝同仁尊重校內特殊生、高關懷生及機構安置生之個別需求，而予以包容
  與彈性。

2.下學期園遊會訂在3/ 16(六 )請導師們可以提早作事前相關規劃，當日會辦理
  (家長場)多元入學適性宣導講座，歡迎所有導師們鼓勵家長參與，補假日期
  為3/22(五)。
3.輔導室如有安排學生到輔導室晤談或參加團體課程時，皆會給予學生三聯單
  通知，請任課老師們於進行課程之前，務必留意未出席課程的學生，是否有
  給予輔導室的通知單。
4.再次提醒教師同仁們寫輔導紀錄 或是和家長溝通使用通訊軟體時，請務必
  留意用字遣詞。
5.重申友善教育氛圍對校園師生之正向意義，提醒同仁對於人我身體界限及性
  別平等教育之重視。嚴禁(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
  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
  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五 ） ⼈ 事 主 任 ：

1. 113年農曆春節為2月8日(星期四)至2月14日(星期三)；依上開規定，農曆
除夕前一日（2月8日）適逢星期四，調整為放假日，於2月17日（星期
六）補行上班，各級學校教職員均應依行政院人事總處規定補行上班。

2.出國：請依規定於差勤系統提出國申請，並經校長核准。
 (1)兼行政教師及公務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請依「臺灣地區公務人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
許可辦法」規定辦理，赴大陸出國前1週需填寫「赴大陸地區申請
表」；返台1週內填寫「返台意見反應表」。
(2)行政人員以外同仁出國：需於差勤系統申請，並經校長核准後依規
定請(寒暑假期間原則不請假，但遇有有重要事由需返校請依規定請
假)。

3.桃園市政府之員工協助方案，教育人員請運用本府教育局「教師諮商輔導支
持服務」(網址：http://ttsc.whjhs.tyc.edu.tw/，)；職員員工免費協
談服務：提供心理、法律、財稅、健康、管理等五大議題專業協談，可透
過諮詢專線或電子信箱個別諮詢(網
址:https://personnel.tycg.gov.tw/home.jsp?id=10652&parentpath=0,
174,10651)；如有需要同仁，可善用免費資源協助。

4.有關行政院調增113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及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薪資調增溯自113年1月1日生效，市府公文另於校網公告。

http://ttsc.whjhs.tyc.edu.tw/%EF%BC%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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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會 計 主 任 ： 無 報 告 事 項 。

（ 七 ） 七 級 導 ：

（ 八 ） 八 級 導 ：

（ 九 ） 九 級 導 ：

午餐指導費發放與其他學校作法不一致，請業務單位說明。

（ ⼗ ） 專 任 教 師 ：

肆 、 補 充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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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提 案 討 論 ：

提 案 ⼀

案由：本校教師服務規約修正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本校112年12月05日第一學期12月導師暨擴大行政會報決議通過。
2.目前本校教師服務規約所引用之法規條文序號(如以下表格所示)未隨現
行法規更動，導致實際內容不符合本校需求；規約內容尚有可再進一步調
整以保障教師權利並規範教師義務之處。
3.本校教師服務規約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改後條文 現有條文 說明

1.教師有擔任導師之義
務。

1.教師有擔任導師及 兼
任 （ 辦 ） ⾏ 政 職 務 之義
務。

依據民國108年06月05日
修正之教師法第32條及
民國104年教育部臺教師
(三)字第1040096563號
函說明二，教師有擔任
導師之義務以及依有關
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
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之義務，但無提及兼任
（辦）行政職務之義務
而徵詢教師兼任行政工
作為學校治理之權責。

2.教師應依相關法令參

與辦理學生之學 務 、輔
導工作、生活教育、安
全維護及其他相關教育

活動，不得以教師法第
三 ⼗ ⼀ 條 第七款之規定
拒絕參與。

2.教師應依相關法令參

與辦理學生之訓 導 、輔
導工作、生活教育、安
全維護及其他相關教育

活動，不得以教師法第
⼗ 六 條 第七款之規定拒
絕參與。

1.依據民國105年07月01
日修正之國民教育法施
行細則第14條，訓導處
已修改為學生事務處
（簡稱學務處），因此
將訓導二字改為學務。
2.依據民國108年06月05
日修正之教師法，教師
法第十六條第七款之規
定已改為第三十一條第
七款。

3.教師對教師法對第 三
⼗ ⼀ 條 第七款所規
定「與教學無關之工作
或活動」之認定，如有
爭執，得提請校務會議
評議，並接受其決議。

3.教師對教師法對 ⼗ 六
條 第七款所規定「與教
學無關之工作或活
動」之認定，如有爭
執，得提請校務會議評
議，並接受其決議。

依據民國108年06月05日
修正之教師法，教師法
第十六條第七款之規定
已改為第三十一條第七
款。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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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以任教聘約所定
科目、領域為原則，但
學校基於實際需要在盡
量符合教師專長原則下
安排搭配其他、領域課

程時，排 課 與 配 課 應 考
量 教 師 專 業 、 意 願 與 備
課 負 擔 （ 如 有 配 課 需
要 ， 同 ⼀ 位 教 師 應 ⻑ 期
配 同 ⼀ 領 域 或 科 ⽬ ， 且
每 位 教 師 之 配 課 以 不 超
過 ⼆ ⾨ 為 原 則 ） 。

4.教師以任教聘約所定
科目、領域為原則，但
學校基於實際需要在盡
量符合教師專長原則下
安排搭配其他、領域課

程時，仍 應 接 受 。

依據民國111年08月04日
修正之國民中小學教學
正常化實施要點修正。

5.教師於寒暑假期間應
從事進修、研究、研習
或準備教材。學校因教
學或業務需要，教師有

到校服務之義務，但 教
師 若 無 法 配 合 參 與 時 ，
應 依 教 師 請 假 規 則 辦 理
請 假 ⼿ 續 。

5.教師於寒暑假期間應
從事進修、研究、研習
或準備教材。學校因教
學或業務需要，教師有
到校服務之義務。

依據民國111年06月15日
教師請假規則第十二條
修正。

6.教師不得兼任法令規
定以外之職務，如有兼
任校外課程情事，應事
先簽請校長同意，每週
不得超過規定時數其兼
課時數，並依規定辦理

請假手續。若 兼 任 ⾏ 政
職 務 教 師 於 本 校 以 外 機
關 兼 職 ， 則 須 遵 守 「 桃
園 市 市 立 各 級 學 校 兼 任
⾏ 政 職 務 教 師 兼 職 辦
法 」 之 相 關 規 定 。

6.教師不得兼任法令規
定以外之職務，如有兼
任校外課程情事，應事
先簽請校長同意，每週
不得超過規定時數其兼
課時數，並依規定辦理
請假手續。

依據民國112年08月31日
發布之桃園市市立各級
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兼職辦法修正。

7.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
滿後，不再應聘時，應
於聘約屆滿一個月前以
書面通知學校。如欲於
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
者，需經學校同意辦妥
離職手續手，使得離
職，否則校得拒絕給離

職或服務證明文件。但
若 因 依 教 師 法 第 ⼗ ⼀ 條
第 ⼀ 項 規 定 因 素 之 超 額
教 師 ， 應 優 先 輔 導 介 聘
⾄ 本 市 其 他 學 校 服 務
者 ， 不 受 聘 約 期 限 限
制 。

7.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
滿後，不再應聘時，應
於聘約屆滿一個月前以
書面通知學校。如欲於
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
者，需經學校同意辦妥
離職手續手，使得離
職，否則校得拒絕給離
職或服務證明文件。

依據民國110年05月10日
修正之桃園市國民中學
超額教師介聘作業實施
要點修正。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120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12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30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431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431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431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214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214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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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師違反學校聘約，
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聘約規定處理；學校
違反聘約，教師得依教

師法第 七 章 規定尋求救
濟或提起訴訟。

8.教師違反學校聘約，
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聘約規定處理；學校
違反聘約，教師得依教

師法第 九 章 規定尋求救
濟或提起訴訟。

依據民國108年06月05日
修正之教師法，申訴與
救濟已由第九章改至第
七章。

擬辦：依決議結果調整或維持本校教師服務規約內容。

附件：

決議：

第1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第2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第3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第4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第5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第6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第7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第8項通過　 票、不通過　 票。

執行情形：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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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 :

案 由 ： 關 於 桃 園 市 立 過 嶺 國 ⺠ 中 學 文 康 活 動 辦 理 原 則 修 正 草 案 ， 提 起 討 論 。

    說 明 ：
     ⼀ 、 查 113年 桃 園 市 總 預 算 桃 園 市 地 ⽅ 教 育 發 展 基 ⾦ 調 增 教 職 員 ⼯ 文 康 活

動 費 為 1⼈ 2 ,000元 ， 爰 修 正 本 校 文 康 活 動 辦 理 原 則 ， 修 正 草 案 如 附 件
1。

⼆ 、 茲 調 增 教 職 員 ⼯ 文 康 活 動 費 每 ⼈ 2 ,000元 ， 故 修 正 文 康 活 動 申 請 表 、 照
片 粘 貼 表 及 簽 到 表 ， 如 附 件 2 。

擬 辦 ： 依 決 議 結 果 修 正 本 校 文 康 活 動 辦 理 原 則 、 文 康 活 動 申 請 表 、 照 片 粘 貼 表

及 簽 到 表

附 件 ： 附 件 1- 桃 園 市 立 過 嶺 國 ⺠ 中 學 文 康 活 動 辦 理 原 則 修 正 草 案 、 附 件 2 -文 康

活 動 申 請 表 、 照 片 粘 貼 表 及 簽 到 表

決 議 ：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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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 臨 時 動 議 ：

柒 、 主 席 結 論 ：

捌 、 散 會 ：



桃 園 市 立 過 嶺 國 ⺠ 中 學 112 學 年 度 第 ⼀ 學 期 期 初 校 務 會 議

16

附 件 ⼀ :家 ⻑ 會 財 務 報 告 表 (結 算 期 112 .8.1~112 .1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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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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